附件1

2017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性质：□ 国有   □股份制   □民营   □外商投资
	联系电话：

	注册资本（万元）：
	2016年纳税额（万元）：
	2016年底资产负债率：

	申请农产品配额名称：
	申请数量（吨）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 2016年有该农产品一般贸易进口实绩者
	□ 2016年有该农产品加工贸易进口实绩者
	□ 2016年无该农产品进口实绩者

	以下由生产企业填写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一般贸易
	□2016年    □新企业

	
	
	产品名称：
	加工原料名称：

	
	
	年生产能力（吨）：
	年处理能力（吨）：

	
	
	年实际产量（吨）：
	年实际用量（吨）：

	
	
	该产品年销售额（万元）：

	
	加工贸易
	□2016年    □新企业

	
	
	出口产品名称： 
	进口原料名称：

	
	
	年加工能力（吨）：
	年实际进口量（吨）： 

	
	
	年实际出口量（吨）：
	年进口处理需求（吨）：

	以下由具有大米批发零售资格的粮食企业填写

	2016年大米贸易年销售额（万元）：
	2017年大米贸易完成销售额（万元）： 

	以下由有进口实绩（不包括代理进口）的企业填写

	企业实际进口情况
	
	2016年
	2017年

	
	一般贸易配额
	分配量（吨）： 
	分配量（吨）：

	
	
	实际进口量（吨）：
	已完成进口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加工贸易配额
	分配量（吨）：
	分配量（吨）：

	
	
	实际进口量（吨）：
	已完成进口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调整期退回量（吨）：

	本企业已阅知《2017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公告》相关内容，承诺保证符合国家规定的粮食进口关税配额申领条件，保证本申请表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获得粮食进口关税配额，保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开展粮食进口业务。如有违反本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联合惩戒。
申请企业（盖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填表说明：1、企业名称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一一对应，一码一申请。如暂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则填写企业税务登记号，并按企业税务登记号一号一申请。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指企业2016年或2017年以申请进口的农产品（包括粉、粒）为主要原料加工产品实际生产经营情况，2016年的以截止到年底为准，2017年的以截止到2017年6月底为准。3、申请加工贸易的企业按照当地商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证明，填写产品“年加工能力”、“年实际出口量”和原料“年进口处理需求”。
PAGE  

